
 

重思美国政治中的冲突与“极化”

段 德 敏

摘    要    美国当代政治的一个标志性特点被很多论者认为是“极化”（polarization），这并没有错，但一个

被很多人忽略的前提是，极化中的冲突本身并不被美国或西方主流政治理念认为是需要被克服的要素。恰恰

相反，冲突经常被认为可以是正面的、有益的，这一点无论从美国政治的制度结构和政治实践，还是从其背

后的思想传统中，都可以找到印证。但同时，我们还需要知道的是，冲突的正面效应一般被认为需要有一定

条件，无论是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联合公共舆论”，还是某种公民宗教，抑或某种对共同体的爱。缺乏这

些条件，冲突确实有极大的可能演化为派系恶斗或者政治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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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对美国政治的诊断中，一个已经几乎成为老生常谈的概念是“极化”（polarization），无数中

外文期刊文章报纸评论都将“极化”作为当今−尤其是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美国政治的主要病

症①，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甚至专门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以极具视觉冲击的方式展示了美国近几十年

来的“分裂”过程。②这些叙述的主题可以说大同小异：美国国内社会的各种价值观念和政治诉求极其繁

多，互相之间的共识越来越小，以至于不同派别之间已经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而在这种多元极化

中，又以其两大政党所代表的政治派别之间的长期恶斗为典型，可以说美国的政治极化主要又是民主党所

代表的“自由派”（liberals）和共和党所代表的“保守派”（conservatives）之间的“两极化”。政治极化

的主要表现在于，各派完全以自身的力量最大化为目标，一切被认为有利于自身力量扩大化的话语或政策

措施都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反之，某一派别所说所做哪怕明显有道理，也会被对立派别攻击、抹黑、贬

低。这种政治极化的恶果也很明显，即各派别之间难以展开理性、有效的对话，政策和法律最后往往极端

地偏向一边。这同时也使得很多人从民粹主义的角度理解美国政治，通过操作选举，获得多数选票−无

论什么意义上的多数−就可以压制对手，出台自己想要出台的政策，而不管它们多么夸张和有违常理。

从政治领袖个人的角度说，政治极化也可以说改变了其对权力的想象与期待，因为只要有多数意见的加

 

①例如，节大磊：《美国的政治极化与美国民主》，《美国研究》2016 年第 2 期；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象》，《美

国研究》2008 年第 3 期；陈琪、罗天宇：《美国政治的极化之势》，《人民论坛》2020 年第 17 期；段德敏：《英美极化政治中的民主与

民粹》，《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10 期。Christopher Hare and Keith T. Poole, “The Polar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s,” Polity, Vol.
46(3), 2014, pp. 411-429. Paul Pierson and Eric Schickler, “Madison ’ s Constitution Under Stress: A Developmental Analysis of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3: 37-58, 2020.

②“America ’ s Great Divide: From Obama to Trump,” PBS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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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根本不用考虑传统意义上的对与错、得体与不得体。①

以上这些讨论并不错，本文也无意对它们做出根本的纠正；但本文要指出的是，这些诊断会给人一种

错误的印象，即冲突与对立并非美国政治的常态，或仅仅是在最近几十年才出现，似乎和谐共存才是过去

美国政治的主流。事实上，本文将指出，美国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不仅从一开始就允许本身带有极化倾向的

冲突和对立，甚至可以说这才是美国体制最大的特点之一。真正问题不在于为什么美国突然在最近几十年

陷入“大分裂”之中，而在于为什么持之以恒的甚至很多美国或西方学者引以为傲的内部冲突与对立发展

到今天的样子？这一焦点的转移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追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冲突和对立可以使得美国

的政治与社会保持一定的活力，而什么样的条件又会使得它走向政党恶斗？这对我们理解美国本身来说极

其重要，也对我们判断美国内部和外部政策的走向很关键。同时，对很多人所关心的美国国内政治光谱的

左与右、政治正确与反政治正确之争，本文的解释也将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这一视角不试图凭一己之力

回答什么是“正确的”，而是重新将这一问题纳入美国国内的“政治的”（the political）考量之中。

一、冲突与美国体制

在美国建国的两份最关键的文件《美国宪法》与《联邦党人文集》中，我们可以找到“冲突”

 （conflict）之内在于美国体制的直接证据。稍了解美国的人都会知道，美国的联邦体制首先建立在各州的

独立和自治基础之上，从乡镇开始的地方自治是美国国家建构的前提条件，且内在于其体制的完成形态之

中。各州的立法机构和州长都由本州选民选举产生，向本州选民负责，在本州事务范围内拥有全权，②这

种独立性本身就使得美国体制内部存在着无数冲突的可能性。美国独立后一度存在的邦联体制正是因为这

种独立性而崩解，随后成立的联邦体制虽然赋予了联邦政府以相当大的权力，但并没有取消各州的独立

性。这种独立性在很多国家和社会条件下可能会成为内战的条件，在美国也确实发生过与此相关的内战：

1861−1865 年间的南北战争，南部各州因为坚持自己在蓄奴问题上的“独立性”而与北方州和联邦政府发

生激烈冲突。联邦体制并不否定州的独立性，而是与独立的各州“分享”主权。麦迪逊等联邦党人多次强

调，联邦与之前松散的邦联最关键的区别之一是，联邦政府的权力施加的对象不是各州，而是美国公民个

人，因为如果是前者，那意味着各州政府仍然是最重要的权力所有者，联邦只是各州联合，而不是全体美

国人民的联合。③反过来说，在联邦体制中，美国公民个人至少要接受两种政府的直接管辖：联邦与州；

二者各有其权限，分而治之，互不隶属。

美国总统由美国人选举产生，各州州长同样由本州人民选举产生，互相之间并不存在很多国家“中央

−地方”之间的上下级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一点，在 2020 年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美国出现总统领

导的联邦政府与各州州长之间在抗疫方式、责任承担等方面冲突、龃龉的奇特景象，民主党州长不服从总

统关于口罩、社交隔离、经济重启等方面的指导或要求，共和党州长往往与联邦政府医疗专家的意见不

合，这些冲突都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抗疫方面遭遇到的失败。可以说，联邦和州之间的冲突基本确定

了美国体制的性质；除此之外，美国各个层面的分权和制衡机制都可以印证冲突之内在于其体制内部的事

实。如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互不隶属、分而治之，议会由美国人民选举产生，独立行使立法权

力，并不需要听命于总统。最高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但一经被确认，大法官即可终身任

职，同样拥有极高的独立性，即便总统提名的大法官也完全可能做出不利于总统本人或其党派的判决。④

Academic  Monthly 第 53 卷 01 Jan  2021

 

①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在 2016 年选举时曾公开表示：“哪怕我在（纽约）第五大道上射杀一些人，我的支持者还是会支持我。”参见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16/jan/24/donald-trump-says-he-could-shoot-somebody-and-still-not-lose-voters.

②参见美国州长联合会文件“Governors ’   Powers & Authority,”  https://www.nga.org/governors/powers-and-authority/，并可参见 Anzia,  Sarah F.
Jackman, Molly C., “Legislative Organization and the Second Face of Power: Evidence from U.S. State Legislatur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75(1):
210-224, 2013.

③Alexander Hamilton, John Jay &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1, p. 72.

④Isaac Unah, The Supreme Court in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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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关系更是可以用“冲突”来概括，它们竞争选民选票的过程用“选战”二字概括

颇为贴切，虽然不是真刀实枪，但其激烈程度、双方阵营敌对的氛围和心理、成败结果对双方的重要性等

都很契合“战”的感觉。另外，美国民间的各种结社、集会、游行示威、利益集团、政治游说组织等等都

使得整个美国社会成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冲突长年、无休止爆发的巨大场所。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时刻，美

国都存在成千上万个政治和社会组织，发出成千上万种声音。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这些声音和组织都

需要遵守法律，虽然它们也会争取推动新法律的制定和旧法律的修正；另一方面，因为声音的多样性，每

一种声音−即便它再极端−所能够产生的震撼力相应地就被减小。①

许多美国学者认为，冲突的正面效应主要是为个体争取权利或利益的维护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个体在

感到其权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不同的社会或政治组织寻求帮助，也可以自己组织相关团体，以团体的力

量维护相似的权益。个体往往是力量弱小的，组织和团体拥有更大的力量，而不同的组织和团体之间几乎

必然存在一定的冲突，这就是冲突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内在关联。正是因为这一点，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

尔在其著名的“多元主义民主”（pluralistic democracy）理论中，将美国看作与一般意义上的“多数决民

主”（majoritarian democracy）不一样的民主模式，在这种民主模式中政策和法律不一定直接反映多数的意

见。事实上，美国总体政治参与水平−如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并不高，而在积极参与投票的人中的多

数与全体选民相比就更占少数。但是，达尔认为，正是因为存在多元的团体和组织，所有人−无论他们

多么“小众”或边缘−都有机会对政府决策过程施加影响。②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 20 世纪中叶美

国平权运动中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希望取消种族隔离的诉求，该组织在各州碰壁后转向国

会，在国会失败后又求助于司法系统，最终成功让最高法院判决宣布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拒绝黑人入

学违反宪法。

社会和政治的冲突有利于个体权利的保护也体现在更早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当联邦党人在为新生

的联邦体制辩护，在试图说服当时的美国人接受这一体制时，他们所使用的主要论辩策略不是强调联邦与

超越个人之上的“共同善”的关系，而是向下突出联邦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共生关系。面对当时的反对声

音，如联邦有可能权力过大、会导致新的君主制诞生等，联邦党人指出：一方面联邦政府的存在并没有取

消各州的独立，它只是在涉及全联邦所有人的利益方面采取行动，另一方面，在这一范围内联邦构成了对

各州权力的约束与制衡，其目的仍然是确保地方性的个人权益。③换而言之，联邦政府在本质上不过是当

时已经存在的、以各州独立存在为主要框架的权力制衡机制之上，再加一重非常有必要的约束机制。麦迪

逊将这一机制称为“混合宪制”，并将之与孟德斯鸠联系在一起，从思想与概念渊源的角度看是比较恰

当的。④将冲突与个体自由关联起来并从这一角度解释美国政体的，还有著名美国史学者戈登·伍德

 （Gordon Wood），他在其巨著《美利坚共和国的缔造》中详细追溯了美国建国前后的政治思想演变，他

得出的结论是古典的共和主义逐渐让位于洛克式的现代自由主义，在多方力量的推动下，美国政体最后诚

如近代英国政治思想史家约翰·洛克所言，国家没有自身的目的，其建立的唯一目的是保护个体的自由与

权利。⑤但在伍德看来，美国在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是洛克所未能预见的，这是一种所谓“多元代表”机

制（plural representation），即多元的诉求可以在公共领域中“被代表”，这种代表主要是对来自社会内部

诉求的镜面式反映，而非提炼和扩大后的“实质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美国政治则可以被看作是

多元代表互相冲突与调适的过程。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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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207−210 页。

②Robert A. 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③Alexander Hamilton, John Jay &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1, pp. 138-139.

④Alexander Hamilton, John Jay &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is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1, p. 199.

⑤Gordon S. Wood, The Creation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1776-1787,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8, pp. 283-284,
pp. 601-602.

⑥参见段德敏：《戈登·伍德与“美国政治科学”》，《读书》2020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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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在解释美国体制中有其作用，但并非没有存疑之处。例如，在联邦党人的

论辩策略中，联邦机制是对个人自由的追加保护，这一点固然有其道理，但这一论点本身仍然需要建立在

联邦是维护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整体利益与局部或个人利益之间仍然可能有冲突，很显然并不

是所有对整体利益的维护都可以自动转化为对个体利益的维护，反之亦然。这一点似乎并没有被联邦党人

严肃对待，其情或可原，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这一矛盾对美国来说不存在。从另一个侧面看，对局部利益

 （组织或团体）的维护，同样可能造成对个体利益的冲击，甚至直接侵犯。最简单的例子莫过于南方各州

和奴隶制之间的关系，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各州将奴隶制看作自身“地方自由”（local freedom）的一部

分，并以此向联邦政府发起挑战，认为联邦政府废奴的企图违背了美国建国的初衷，也违背了美国宪法对

各州自主权的保护，甚至是对个人私有财产权的侵犯。①时至今日，这种矛盾仍然在以某种方式存在，很

多南方州仍然坚持自己对南北战争的“保留意见”，仍然有很多人对有奴隶制象征的邦联旗帜情有独钟，

这是否与黑人的个体权利有矛盾？在 2020 年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很多州政府对口罩的拒斥与地方自主可以

挂上钩，但显然也与很多人对安全的需要有矛盾。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冲突在某些情形下有助于推动个人自由与权利的保护，但冲突本身既不需要依

赖严格意义上的个人自由②，也不需要建立在某种“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基础之上。如麦迪逊所引

用到的孟德斯鸠，其政治理论和洛克式的自由主义相差甚远，与个人消极自由或自然权利观念几无关系，

他所说的权力分立制衡机制主要存在于欧洲君主政体之中，而所谓制衡与冲突的主体又主要来源于拥有相

对独立自主权的贵族，是贵族的分立及其与君主之间的制衡构成了孟德斯鸠所谓三权分立的主要现实基

础。按孟德斯鸠所说，贵族服从的不是君主的个人意志，而是荣誉的法则，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主

要区别即在于前者是服从法律的。③君主政体是相对现代的例子，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孟德斯鸠则

给出了一个古代例子，即古罗马共和国，在那里贵族和平民始终处在冲突之中，这一斗争可以说塑造了罗

马大部分历史，制度、法律的废立以及共和国本身的兴衰都与此有关。同样，我们知道平民虽然在最开始

力量较弱，但他们是自由人而非奴隶，有参与共和国政治、与贵族斗争的资格和能力，我们也知道著名的

撤离圣山运动是平民迫使贵族妥协、进而推动改革的里程碑事件。孟德斯鸠在讨论到这一“纠纷”时说：

 “在作家们写的作品里，人们只听到他们谈到把罗马引向灭亡的纠纷；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这些纠纷是

必要的，它们一直都存在着，而且应当永远存在下去。”④这一对冲突之于罗马共和国存亡重要性的论述

在较早的一位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那里得到同样的确认：罗马在驱逐国王设立执政官后就有了贵族制和

君主制的成分，而平民的反抗又纳入了民主的要素，“保持混合制，所以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共和国；它到

达这种完美状态是由于平民与元老院的不和”。⑤

二、“冲突”的政治理论

将“敌对”阵营之间的冲突看作政治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主要从正面看待这种冲突的，马基雅维利

即便不一定是最早，也一定是最早的人之一。⑥从传统上来说，人们一般认为一个共和国要保持健康，其

内部的各个要素−贵族、平民、智力和美德杰出的个人等−应该和谐相处，这就是古典思想们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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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奴隶在当时被看作严格意义上的私有财产，参见 James L Huston, Calculating the Value of the Union: Slavery,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Civil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②这里的“个人自由”意指以赛亚·伯林意义上的“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参考 Isaiah Berlin, Lib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6-217.

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8 页。

④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年，第 51 页。

⑤《马基雅维利全集：君主论·李维史论》，潘汉典、薛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 年，第 153 页。

⑥维罗里（Viroli）认为马基雅维利与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最关键区别即在于他对政治冲突的正面强调，参见 Maurizio
Viroli, “ Machiavelli  and  the  Republican  Idea  of  Politics,”  in  Gisela  Bock,  Quentin  Skinner  &  Maurizio  Viroli  eds., Machiavelli  and  Republican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43-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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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之间的友谊。①每个要素都有自己的长处，但同时也有其局限，因此他们在政治体中应该各居其位、

各安其所，从城市整体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互补不足以服务于共同体整体之善，任何一个要素如果过度地

扩张自身一己之需，就有可能导致纷争，而纷争的结果往往是某个要素积聚起较大力量，在冲突中压倒其

对手，从而导致共和国转化为服从某个要素私利的工具，这也是从自由向专制转化的大致过程。②受古希

腊哲学影响的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也认为，古罗马之所以强大，主要也是因为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和谐，

冲突、不和往往招致腐败、阴谋甚至流血，从后世的眼光看也许凯撒和庞培之间的斗争即是这方面较好的

例子，尽管西塞罗所处的时代也不乏斗争。但以马基雅维利的视角看，罗马之所以保持自由，其内部贵族

与平民之间的斗争才是真正的原因。这里的斗争（或冲突）当然不是暗地里的私斗，而是以改变法律或制

度为主要目的的公开斗争。如在圣山撤离运动中，平民即是为了抗议贵族垄断元老院、执政官的职位，贵

族占有大量的土地，而平民人数众多却只占有很少量的土地，并经常沦为贵族的债务奴隶，他们也并没有

采取武装对抗的方式进行斗争，而是从罗马城中撤出。这一抗议的结果是罗马增设保民官，修改与债务有

关的法律等等。马基雅维利据此认为，过去的哲人们过多地忽视了这种冲突的正面价值，其实真正有力量

的、能够维持自由政体的共和国恰恰需要这种内部的冲突，他说：“那些斥责贵族与平民之间骚乱的人，

在我看来，他们斥责的是作为保持罗马自由的首要原因的那些因素，这些人更多地考虑在这些骚乱中产生

的争吵和喧嚣，而不是它们带来的良好效果。”③

马基雅维利的理论前提显然与古典思想家们不一样，他并不认为人自然而然就是群体（或城邦）的动

物，他倾向于认为人天性就是自私自利的，“人们忘记父亲的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因此，

他认为只有在一个外在力量的迫使之下，一个人才可能约束对自身私利的追求，转而在某种程度上照顾公

共利益。马氏的冲突理论正是建立在这一概念基础之上，当两个派别−如贵族和平民−互相冲突时，

其效果即如双方同时施压于对方，迫使对方让渡一部分自己的私利，照顾到另一方的利益，同时也是照顾

到公共利益。在罗马，正如在很多其他地方一样，这需要用法律和制度上的创新来实现，但其结果正是某

种私利和公共善之间的折中和调和。从这一点来看，冲突的政治理论从一开始就有着“向下”照顾到个人

私利的意味，和后来伍德等人对美国政治的分析类似。不过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对共和国整体状态的关注

还是远远超过至多“潜在”的自由主义逻辑，个体自由最多是某种可能的后果，很难说是政治共同体的目

的。再者，马基雅维利也并未将冲突的逻辑局限于共和国政体，在君主政体中，冲突的逻辑同样存在，其

对本文论题的意义也很重要。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比较了两种君主政体：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

在奥斯曼帝国，君主是整个国家的说一不二的主人，所有人都听命于君主，都犹如君主的仆人；而在法

国，君主的权力和地位虽然很可观，但在君主之下尚有许多拥有相当程度独立自主权的地方贵族，他们在

性质上不能说是君主的奴仆，而是君主的合作共治者，甚至有可能在某些问题上反对君主。马基雅维利认

为，一个新君主要征服这两种君主国时，征服法国式的君主国较为容易，因为君主与地方贵族之间有很多

矛盾和冲突可以被利用，但保有它却很难，因为任何一个地方贵族都将征服视为对自身利益的巨大侵犯而

会积极加以反对。要征服奥斯曼土耳其这样的君主国很难，因为其君主一般令行禁止，其臣民恐惧遭到他

的惩罚，但一旦征服保有这样的国家却很容易，因为其国民身为奴仆，对更换主人不会有太强烈的私人感

情或利害关系上的抗拒。④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折回到孟德斯鸠，并由此延伸至美国。孟德斯鸠政体比较的重点正如同马基雅维

利所做的，是欧洲君主政体和波斯等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之间的比较，在前者那里，“君主之下，有许

重思美国政治中的冲突与“极化”

 

①Aristotle, Politics, trans., C. D. C. Reeve, Cambridge: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p. 30.

②亚里士多德：“身体由各个部分组成，各部分是必须按照一定的比例同时生长，才能维持全身的匀称。否则身体终必衰亡，譬如说有人脚

长四肘而躯干却只及两掣，这样既失去自然形态，一定难以存活。城邦亦然，如果其中某一部分畸形发育，必招致不义和毁灭。”亚里士

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239 页。

③《马基雅维利全集：君主论·李维史论》，第 156 页。

④《马基雅维利全集：君主论·李维史论》，第 14−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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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阶层，这些阶层是和政制分不开的”；而在后者那里，则是“有人民而没有护民官”。①与马基雅维利

从外部威胁的角度比较这两种政体不同，孟德斯鸠从内部比较，他认为专制国家更有可能发生革命，而君

主国家革命的可能性更小。专制国家内部较少会发生日常性的公开冲突，但一旦发生骚乱，“人民为感情

所激动，往往把事情推向极端”；而在君主国家，国内可能日常性地存在公开的冲突，严重时甚至有内战

的危险，但“事情就常常不会做得过分，首领们为自己着想是有所顾忌的，他们怕被人抛弃”。②他说：

 “在我们一切的历史上，都是有内战而没有革命，但是在专制的国家，却都是只有革命而没有内战。”③

这一结论可以说与马基雅维利异曲同工。孟德斯鸠对美国建国理念的影响众所周知，大多数论者聚焦于政

府职权的分立与制衡−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④，但恐怕更广义的冲突理论在这方面同样重要，甚或

更加重要。在这方面，麦迪逊等人受论辩目的所限，并未作充分发挥，而受孟德斯鸠直接影响，同时又近

距离深入考察美国政治社会的托克维尔则明显更有发言权。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言，地方自治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内部冲突的态势，如同封建时代的地方贵

族的自治一样，各乡镇、各州的地方自治也使得整个国家显得散乱且时常处于纠纷之中，危险时甚至可以

导致内战。托克维尔的出发点也是在这里，他将乡镇的自治看作“民主在美国”（democracy in America）

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欧洲国家往往在民主化或身份平等化的过程中推翻了地方贵族，随着地方贵族的消失

地方自治同样也逐渐隐退，而美国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它从一开始就是由小规模的地方自

治−新英格兰的乡镇−开始组织起社会与国家，地方自治团体的历史长于州和联邦，甚至可以说它们

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和受尊重的程度都高于联邦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和纠纷是常态，联合成为一个更

广大的政治体（联邦）反而成了例外；前者不证自明，后者需要“被证明”。不过这同时也说明，联邦国

家的“被证明”需要足够的理由，它需要说服，而不是暴力。⑤政治上的自治、结社同时向社会延伸，社

会内部的自组织和结社同样大量存在。在 19 世纪早期，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时即发现，美国人结社的形

式、内容五花八门，多如牛毛，当时大量的饮酒造成社会问题，即有号召不饮酒的社团。⑥不过比较有争

议的还是政治性的结社，地方的自治是其中之一，因其历史悠久，同时又有广泛的内部政治参与，托克维

尔对其并无诟病，但政党这一政治性结社还是被他更审慎地观察与分析。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之下，政治

性的结社也大致被看作较危险的存在，它是社会动荡、冲突、甚至暴力革命的重要推动力。不过正如在很

多其他问题上一样，托克维尔认为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状态并不能完全套用在更平等也更为稳定的社会之

上，政治结社在美国这样的社会尽管仍然有其危险性，但它们煽动、颠覆能力被大大减弱。如果说在革命

时期原有的社会政治结构松弛导致一个小小的政治组织就可以制造大规模的煽动效应的话，在美国当时，

政治结社已经够多，人们早就对它们习以为常，即便它们的观念话语再极端，也无法造成革命态势。⑦反

而，这其中的冲突态势可以被用来促进政治社会生态的良性发展。托克维尔的以下一段话可以概括他在乡

镇自治及广义上的政治社会方面的看法。

　　再没有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了。在贵族制国家，贵

族社团是制止滥用职权的天然社团。在没有这种社团的国家，如果人们之间不能随时仿造出类似的社团，我

看不出有任何可以防止暴政的堤坝。⑧

在这里，我们可以较清晰地看到从马基雅维利到孟德斯鸠关于冲突的政治理论在美国的应用。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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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 56−57 页。

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 57 页。

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 57 页。

④Robert G. Hazo, “Montesquieu and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Vol. 54(7), 1968, pp. 665-668.

⑤在这一点上，阿伦特与托克维尔同出一格，参考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 181.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 trans., Harvey C. Mansfield and Delba Winthrop.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p. 150-154.

⑥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 213 页。

⑦托克维尔认为政治结社在美国没有那么危险，还与普选权有关，参见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 648−650 页。

⑧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 2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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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知道，在西方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传统中，冲突并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如果能将冲突控制在一定

范围之内，它完全可以是一个正面和积极的概念。冲突的反面，或者完全没有冲突的状态，正如孟德斯鸠

所说，才是更可怕的：当“所有的人都安静无事的时候，那就可以肯定，在那里是没有自由的……如果人

们在那里也看到有联盟的存在的话，那末它并不是团结一致的公民，它只不过是一些挨着另一些埋葬下去

的尸体而已”。①同样，我们也可以肯定，对这种冲突正面价值的强调在美国的联邦体制和多元制度结构

中，体现得也很充分，这一点是我们思考美国政治“极化”的重要前提。

三、冲突与极化

从冲突到极化，尚有一定的距离。正如前文所说，政治极化的主要特点是共识的欠缺，斗争双方只关

心自身派别的胜负，而不关心或较少关心更高的、共同的价值。政治学家们有时候将这一现象称为“部落

主义”（tribalism），意指各政治阵营之间的分歧犹如部落世仇一般难以弥合。在伊拉克，存在什叶派和逊

尼派穆斯林之间的分歧；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有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对立；在黎巴嫩，穆斯

林和基督教徒之间长期争斗；在非洲南苏丹，国家和社会从一开始就被两大部落族群−丁卡族和努尔

族−之间的敌意所撕裂。②这种剧烈的部落式的对抗使得一个国家难以实现有效的治理，因为几乎任何

事务−哪怕它再小、再无关紧要−都有可能被两个不同的派别当作政治斗争的对象，其中一派支持的

基本都会被另一派所反对，因为这种斗争的目的不是（或不主要是）国家或社会的共同善，而仅仅是派别

的权力。有学者如高柏（Jonah Goldberg）③、蔡美儿（Amy Chua）④、科纳奇（Steve Kornacki）⑤等将这种

部落主义用来解释当下的美国政治，美国的两党所代表的人群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部落”，但他们的

行为方式却像有着血仇的部落似的，几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几乎一切事务−如抗疫时期的口罩−
都被政治化，两党之间越来越难以达成基本的共识。

这似乎与前文所讲的冲突的正面价值有相当大的差异，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在 21 世纪的今天，尤其

是在西方，人们似乎已经很难心平气和地正面讨论民族认同的正面价值，但在 19 世纪中叶，主要的西方民

主理论家们并不避讳民族认同对于健康的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而这一点对我们正在讨论的冲突与极化的

问题又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南苏丹的两个部落（丁卡与努尔）之所以无法达成一致，原因其实很简单，但

又很重要：他们分属两个不同的部落民族。19 世纪英国著名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讨论现代

民主政治时，就曾做过这样的分析，即代议制民主“最好”在同一个民族中实行，否则它很有可能失败。

这里的原因一方面当然与单纯的民族认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民主（或密尔所说的代议制民主）中包含的

冲突的要素有关。如密尔所说，代议制民主中需要就某些公共问题进行公开的讨论、争议和质疑，这个过

程中必然会出现某种冲突，如果没有这种冲突，那么就很难有真正的代议制民主。那么假如这一制度在南

苏丹这样的国家存在的话，可以想象，原本可以就事论事的“冲突”就会很快演变为以部落族群为分界线

的斗争，这也就是所谓“极化”的出现。用密尔的话说，“在一个缺乏‘同感’（fellow-feeling）的人民群

体中，尤其当他们说及阅读不同的语言时，代议制政府的运行所需要的‘联合公共舆论’（united public
opinion）就无法存在”。“在一个由多民族组织的国家中自由的制度几乎不可能存在。”⑥当然，“几乎

不可能”不等于不可能。在现代国家中，很多多民族国家存在密尔所说的代议制政府，这其中就包括美国。⑦

重思美国政治中的冲突与“极化”

 

①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第 51 页。

②Naomi Pendle, “Interrupting the Balance: Reconsider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nflict in South Sudan,” Disasters, Vol. 38(2), 2014, pp. 227-248.

③Jonah Goldberg, Suicide of the West: How the Rebirth of Tribalism, Populism,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Politics is Destroying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Crown Forum, 2018.

④Amy Chua, Political Tribes: Group Instinct and the Fate of Nations, New Yrok: Penguin Press, 2018.

⑤Steve Kornacki, The Red and the Blue: The 1990s and the Birth of Political Tribalism, New York: Ecco, 2018.

⑥John Stuart Mill,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vol. XIX),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p. 547.

⑦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多民族国家也可以被认为存在某种高于“多民族”的统一民族认同，米勒曾专门为现代社会中民族认同的“正面价

值”进行辩护，参见 David Miller, “In Defense of Nationality,” Journal of Applied Philosophy, Vol. 10(1), 1993, pp.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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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民族这一问题而言，美国似乎恰恰是非单一民族而建立（密尔所说的）代议制政府的典型。美国从

一开始就是移民国家，移民最初主要来自欧洲，但也包含着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等等，他们很多人在

美国仍然保留着他们原有的认同−如美国的意大利社群，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认同美国的国家及其政治体

制，而且这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今天。美国因为奴隶问题爆发了内战，但这主要不是因为种族问

题，而更多地是因为奴隶制问题。那么在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认同的国家中，是什么让人们凝聚在一起，

替代密尔所说的由单一民族所自然产生的“联合公共舆论”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超越民族和文化认

同的“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①按照穆勒的说法，宪政爱国主义是一种取代民族文

化认同的“政治归属”（political allegiance），指的是“政治归属应该建立在规范、价值以及（更间接地）

自由民主宪法的程序之上”。②然而，这些规范性的价值是否足够建立健康的民主政治（冲突）所需要的

认同感，尚无定论。在很多时候，愿望和事实之间并不等同，这二者之间的距离在西方国家右翼民粹主

义、民族主义情绪重新兴起的今天尤其突出，而这中间又特别包括美国。正如蔡美儿教授所说，美国的宪

法体制及其所包含的价值一度足以联合起非常多样的族群及文化，甚至奴隶解放运动和民权运动最后都以

它们为引领，并最后都被囊括进这一体系中去，然而它们在今天却遭到来自极左和极右的两方挑战。极右

保守主义仍然幻想一个更“纯粹”的美国，与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关系暧昧不清；而极左进步主义激

进到将美国建国理念和种族压迫画上等号，进而对宪法本身提出挑战。③

在这一方面，我们似乎仍然有必要援引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分析，他并没有像密尔那样强调民族认同的

重要性，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政治与社会的现实相违背，但他对政治冲突与宗教之间关系的考察对我们正在

讨论的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托克维尔认为宗教是美国的“首要的政治制度”④，原因不在于宗教（基

督教）是美国宪制本身的构成部分，而是因为它为这一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但又不大可见的精神或心理

要素。简单来说，在托克维尔看来，身份平等的现代性内容极大地消解或松弛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纽带，

每一个人都得到了“解放”，但这一过程同时也推动了精神上的不确定性和动荡感。“一切都有可能”这

一前景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个人自由的可能，而消极的一面则是人们不再有

确信的道德、人生价值、意义等方面的参照，人在精神方面无所依凭、变动不居。托克维尔认为，在这种

状况这下，最好有一个宗教，它既不否定现代人的平等、追逐物质享受、个人自由等基本需求，又给人一

种精神上的确定性，而他在美国当时看到的正是这种现代性与宗教之间的微妙但又十分重要的结合。这一

结合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在于，宗教为人们的政治生活也提供了一定的边界。身份平等时代政治上的基本特

点也是“一切皆有可能”，一切能满足人们需求尤其是物质上的需求的都有可能被人们接受，都可以和人

民主权这一原则相适配，而在托克维尔看来，这既会释放社会的巨大潜力，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可

能为某种专制准备土壤。在身份平等的条件下，社会潜力的释放难以避免地会以冲突的方式展现，每一个

人、每一个社团或党派都尽力争取自身的利益，尽力从自己的视角解读社会和国家的需求，都希望以自己

认为正确的方式建立新的政策或法律，对托克维尔来说，这本身并不是坏事。但同时，由此带来的无休止

的冲突或恶斗却是应该避免的，因为人们完全有可能以“人民的名义”进入到残酷的斗争中去，这种斗争

结果又往往是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接下来便是无声的寂静，现代社会需要十分警惕的正是残酷的恶斗与

悄无声息之间的恶性循坏。因此，托克维尔说，宗教或某种类似于宗教的精神信仰一方面在道德方面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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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Amy Chua, “The Threat of Tribalism,” The Atlantic, September 13, 2018.

④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 339 页。

100



治冲突设定一定的边界，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给出一些基本的共识，另

一方面又不干预到政治之中，为人们在具体的法律、政治策等事务上的冲突留足充分的空间。“法律虽然

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①

公平地说，托克维尔在这里并无意抬高或推广某种宗教，他本人也不是虔诚的教徒。他所看重的主要

是宗教在政治方面的作用，类似马基雅维利或卢梭所讨论的宗教与共和国维系之间的关系。他虽然认为基

督教这一特殊的宗教本身与美国共和制度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但理论上来说任何带有信仰或人们不需要

质疑就可以信从的道德“教条”都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他认为哪怕“想到自己的灵魂会脱生为猪”都比

没有任何信仰要好一些。另外，他还认为在现代社会，这种信仰最好与实际政治区分开来，这样会使得政

治的归政治，精神的归精神，人们不至于因为政治上的冲突而否定信仰的必要，从而信仰也更能够扮演其

精神或道德方面约束、提升的作用。②但无论如何，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即他认为“民主在美

国”需要道德或精神上的权威才能有效运行。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冲突本身不太需要刻意创造，它几乎

自然存在于平等的人们之间，但冲突的限度或良性运转的条件却殊难获得，他所说的作为“首要政治制

度”的宗教正是起着这种作用。可以想见，参照这一标准，当代美国的政治乱象就不难理解。很多人认为

美国当下政治恶斗的原因和多元文化主义有关，种族、肤色、性别、宗教等等将人们区分开来，每一个

 “认同”（identity）都寻求被承认，这使得所有的公共议题都被打上认同的标签，都成为认同之间斗争的

战场，类似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样，最终导致一场无解的战争。③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马克·里拉

 （Mark Lilla）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走上歧途的后果，自由主义太关注个体的身份认同，追求认同之间的平

等，以至于忽视了中性的公共议题，或将本没有必要政治化的问题过度地政治化了，他因此呼吁“超越认

同政治”（after identity politics）。④

然而，如上述分析所示，这可能并不十分准确，现代社会的条件下，人们追求各自不同的、多样的身

份认同是难以避免的，如果刻意否定或无视这其中的区别可能会适得其反，压抑冲突不一定取消冲突，可

能只是延缓冲突的爆发。真正的问题恐怕不在于认同的多样性或对身份认同的强调，而在于共同价值或社

群归属感的消失。人们追求不同的身份认同（包括阶级认同）本无可厚非，而且几乎是现代社会的自然倾

向，但在追求的过程中那一层不可见的共同价值也逐渐变得稀薄以至消失殆尽，这可能才是美国政治恶斗

的最重要原因。法国政治哲学家戈谢（Marcel Gauchet）曾说现代社会是一种“个人的社会”（society of

individuals），他认为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词，因为既然是“社会”，它就不可能是单纯由个人组成，必须

需要有一些超越性的共同价值纽带将个人凝聚在一起，然而“个人的社会”又是一个现实，因为它确实描

述了人们对自身以及自身与他人、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与期待。对戈谢来说，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没有超

越性的共同价值，真正的个人权利、平等和开放的政治生活本身也有很大的问题。⑤这一观察很好地概括

了美国当下的问题，同时也回答本文的问题，政治冲突是美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内在的、根本的特点，但其

良性运转的前提条件是共同的价值纽带和社群归属感，它不一定需要像托克维尔所观察到的、19 世纪早期

美国人所普遍信仰的基督教，但它需要某种类似宗教的替代物，某种去除了实质宗教内容的“公民宗

教”，或某种接近宪政爱国主义，但又比宪政爱国主义更具实质内容的“爱”。⑥

重思美国政治中的冲突与“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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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考段德敏：《托克维尔论现代社会的自由与宗教》，《复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4 期。Harvey C. Mansfield, “Tocque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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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美国政治中的极化现象是“坏政治”的体现，但极化中的“冲突”本身却是美国政治的日常内核。如

果我们追溯美国的建国理念及其欧洲政治思想的前身，我们会发现，冲突本身并不是一定要被克服的对

象。在美国以及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冲突很多时候都被认为有助于政治的长期稳定，甚至有助于和谐。

人性中既有共通之处，也有难以磨灭的个性化、异质化因素，对于后者而言，强行地压抑、否定是不是一

个很好的选择，这一问题本身即有争议。对于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等人来说，或许可以恰当地以体制化

的方式包容这些人性中“自然”互相冲突的部分，让权力与权力之间互相对抗、制约。这一思想也体现在

美国的建国理念及宪制结构中，对抗和冲突本身是其政治的常态，也可以说导致了诸如罗伯特·达尔等人

所说的“正面”效应。然而，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冲突的“正面”效应的前提是它是公开的、公共的冲

突，而不是单纯党派私斗，换而言之，冲突不能“极化”。如何使冲突不至于极化？密尔认为需要借助于

单一民族所形成的“联合公共舆论”，而在托克维尔看来，19 世纪美国社会普遍的宗教信仰提供了使冲突

朝向公共善的前提条件，这种信仰本身与政治无关，主要是私人的精神生活，但它却恰因此而具备了政治

上的作用。这一洞见也使得我们可以找到一个观察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更恰当的视角，即它可能并不是因

为人们“过度”地追求所谓政治正确，也不是因为右翼保守势力突然沉渣泛起、死灰复燃，尽管与这些都

有关联；美国政治极化的更深沉的原因可能和那不大可见的共同价值、社群归属感的削弱有关。极化政治

的一个特点即在于，不同派系的人看上去在互相辩论或争论，但他们往往各说各话，实际形不成真正的、

有建设性的“对话”。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方政治哲学中的代表问题跟踪研究”（15CZZ004）、高校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治理理论研究”（17JJD810001）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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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ing the Conflicts and Polariza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DUAN Demin

Abstract: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s  is  usually  called  polarization.  This  in

itself is not wrong. However, there is a much neglected precondition of this diagnosis. That is to say, conflict

is  not  considered  a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eliminated  by  mainstream  American  or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s.  On  the  contrary,  conflict  is  often  deemed  as  positive  or  good.  This  point  could  be  reflected  by

both American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thoughts behind them. This being said, what we still

need to know i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onflict have their own conditions, either the so-called “united public

opinion”  on  the  basis  of  a  single  homogenous  national  identity,  or  certain  kinds  of  civil  religion,  or  even

some form of love for the community. Absent of these conditions, conflicts may as well evolve into partisan

wars, or henceforth polarization.

Key words:  American politics, polarization, conflict, civil reli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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